从事会计工作证明

现有              同志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为：   

            ）于        年    月起正式与我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系,并自         年     月起在我单位       岗位从事会计工作。

（单位代码为：               ）。

特此证明。

证明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注：

1、会计工作岗位按照《会计从业资格注册、变更、调转登记表》的“填表说明1”，用相应的数字符号表示；

2、该同志因退休等原因，其劳动人事关系、社保关系不再转入本单位的，单位应予以说明，并提供退休证等有效证件的原件。

